
食品安全企业标准编制说明

企业名称 ：长春市春城酿酒有限公司

标准名称 ：三鞭酒

标准编号 ：Q/CCNJ0003S-2021

一、标准制定概况

（一）标准工作过程

本公司生产三鞭酒产品已有 50 余年历史。为更好的服务于客户，保证食品

安全，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，公司由研发部门、生产部门及质量管理部门组成

标准编制小组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

化法》的规定，特制订三鞭酒企业标准，作为企业组织生产的依据。

本公司三鞭酒生产工艺已经运行很多年，工艺稳定。企业具备一定的检测

能力，能够独立完成各项关键指标的检验。根据本产品的生产特点，以国家标

准作为制定本标准的依据。研发人员首先查阅了有关三鞭酒的相关资料及信息，

经过反复研发、试制，初步确定了产品的工艺参数及质量指标，然后在实验室

进行工艺修正，样品试制及质量检测试验，取得实验室参数，最后进行严格的

中试样品试制，样品经检测合格后，最终确定产品的工艺及质量标准的各项指

标。同时，征求了相关部门的意见，起草制定本标准，报省食品安全主管部门

备案。

（二）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

本标准编制遵循“先进性、实用性、统一性、规范性”的原则，尽可能与

国际通行标准接轨。注重标准的可操作性。严格按照《食品安全法》、《产品

质量安全法》的规定，以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结果为主要依据，充分考虑本企业

三鞭酒的客观实际需要，并参照相关国内和国际各类标准予以制定。本标准的

格式按 GB/T 1.1-2009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：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》

的原则进行编制。

本标准符合现行的法律法规和强制性（国家、行业、地方）标准要求。

（三）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

本标准的制定主要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食品安全法》、《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备案办法》、卫生部《关于养殖梅花鹿

副产品作为普通食品有关问题的批复》（2009）(卫监督函〔2012〕8 号)等相关

法律、法规和有关规定要求。参照 GB 2757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蒸馏酒及其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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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酒》以及企业样品的检测数据。参考国家质检总局发布的《其他酒生产许可

证审查细则（2006 版）》；GB/T 27588《露酒》标准。按照市场准入的要求需

要达到的检验项目和检验方法及 GB/T 27588《露酒》标准中的要求。本标准参

考了其中的一些技术指标和检验方法，以便和市场准入要求保持一致。

二、产品特性说明

（一）产品名称及工艺的确定

1、产品类别确定：根据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修订公布食品生产许

可分类目录的公告（2020 年第 8 号）》的规定,本产品类别为酒类[其他酒（配

制酒）]。

2、产品名称确定：根据产品的原料名称而确定的产品名称。

3、产品工艺确定：本标准适用于以白酒或食用酒精（玉米、水）为酒基，

以养殖梅花鹿鞭、牛鞭、驴鞭、枸杞子、丁香、肉桂作为呈香、呈味、呈色物

质，辅以白砂糖、蜂蜜,经浸泡或提取，将浸泡液或提取液调制加工而成，改变

了其原酒基风格的配制酒三鞭酒。

三、标准指标、试验方法、要求的确定依据

（一）试验方法制定依据

由于三鞭酒产品是一种可直接饮用的配制酒类产品，所以关于此类产品

技术指标的测定主要采用食品中参数的测定方法，测定方法准确可靠。

（二）标准主要内容说明

1.原料要求

食用酒精应符合GB/T 10343、GB 31640的规定；白酒应符合GB/T 10781.1、

GB 2757的规定；生产用水应符合GB 5749的规定；白砂糖应符合GB317 的规定；

蜂蜜应符合GB 14963的规定；枸杞子、丁香、肉桂应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

典》2020版第一部；鹿鞭应符合NY 317的规定；牛鞭、驴鞭应符合GB 2707的规

定。

2.感官要求

了解产品信息最直观的就是产品的感官，本标准对三鞭酒的感官特性做了

高度概括，主要从色泽、组织形态、滋味、香气、杂质的指标要求入手。色泽

为棕红色；清亮透明，无悬浮物，允许出现少量的沉淀。绵甜甘爽、回味悠长，

具有相应的动植物特有香气和酒香，诸香和谐。酒体完整，具有本产品固有独

特风格；无肉眼可见外来杂质。



依据产品实物检测结果确定。采用 GB/T 15038 检测方法。

注：对贮存 6个月以上或酒温低于 10℃的产品允许出现少量的沉淀或失光。

3. 理化指标

3.1 酒精度：依据产品实物检测结果确定。本标准该指标限值为 20～45%

vol。采用 GB 5009.225 检测方法。

3.2 总糖：依据产品实物检测结果确定。本标准该指标限值为≤200.0 g/L 。

采用 GB/T 15038 检测方法

3.3 干浸出物：依据产品实物检测结果确定。本标准该指标限值为≥4.00

g/L 。采用 GB/T 15038 检测方法

3.4 总酸：依据产品实物检测结果确定。本标准该指标限值为≤6.0g/L。

采用 GB/T 15038 检测方法。

3.5 总酯：依据产品实物检测结果确定。本标准该指标限值为≥0.02g/L。

采用 GB/T 27588 附录 A检测方法。

3.6 甲醇：依据 GB 2757 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蒸馏酒及其配制酒》标准确

定为≤0.6g/L。采用 GB 5009.266 检测方法。

3.7 氰化物：依据 GB 2757 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蒸馏酒及其配制酒》标准

确定为≤8.0g/L。采用 GB 5009.36 检测方法。

4、污染物限量

铅：依据 GB 2762 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标准确定。本

标准该指标限值为 0.15mg/kg，严于国家标准。铅采用 GB 5009.12 检测方法。

（三）净含量

按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[2005]年第 75 号《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

管理办法》执行。

（四）加工过程卫生要求

应符合 GB 895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蒸馏酒及其配制酒生产卫生规范要求。

（五）标签

应符合 GB 7718《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》要求和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

令第 123 号（2009）《食品标识管理规定》的规定。



四、本标准与有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的指标比较情况

1、本标准中铅的指标为≤0.15mg/kg，高于 GB 2762《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

品中污染物限量》中铅≤0.2mg/kg 的要求；

2、其他指标与 GB 2757 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蒸馏酒及其配制酒》指标相

同。

长春市春城酿酒有限公司

二○二一四年三月三十日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